
 1 

臺中市政府第 145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王俞人 

伍、指（裁）示事項： 

一、本人很高興頒發 102年度隱匿性服務稽核成績優良機關，這代表市府同仁

的服務態度能否讓市民接受與滿意，尤其第二部分為進步獎，表示各機關

用心提升為民服務品質。隱匿性服務稽核並非僅限於第一線服務市民的機

關，請各機關務必重視稽核成績，以追求更優質的服務品質。(辦理機關：

本府各機關) 

二、上週神岡區路燈不亮，當地里長打電話向市府反映，但可能是同仁應對態

度不理想，於是里長直接向本人反映，本人了解之後請建設局長處理，建

設局長立即與承辦同仁溝通，並於當天晚上親自至現場監督，當晚就將里

長反映的路燈修復完成。很感謝建設局長了解本人的心意，親自到現場監

看，讓本人無須再奔波一趟，這個態度亦讓同仁了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連市長都重視路燈維護，身為管理之承辦人更應該重視。在此再次重申維

持燈亮的重要性，因為里長有需求、有問題，才會打電話至市府反映，希

望同仁千萬不要認為里長是在故意找麻煩，也希望同仁對於民眾的服務能

維持一定的品質。 

建設局長報告指出，此批由經濟部能源局補助市府 4,900 萬元更換 LED

路燈，目前都已更換完成，但神岡、沙鹿、大雅等三區因燈座老舊，損壞

率較高。本人擔心路燈零件老舊不只這三區，建議訂定開口契約，以因應

隨時維修的需求，並在春節前解決上述三區之路燈損壞問題。(辦理機關：

建設局、本府各機關) 

三、今日上午本人將到梧棲區梧南國小參加遷校之動土典禮，該校由於校地太

小且占用工業用地，從民國 60 年開始，工業區一直要求學校搬遷，但學

校苦無經費辦理，當時梧南國小採取留在原地但將工業用地變更為文教用

地之方式處理，但都市計畫未獲通過，民國 80年再試一次，仍未獲通過。

學校就在一個不合法且很狹小的校地辦理教育工作，這是一個很不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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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縣市合併後，本人斷然決定立刻遷校，遷校總經費約 8千多萬元，

前年進行規劃，去年通過預算，今(20)日動工，感謝教育局做得很快、很

有效率。為了瞭解事件背景，本人一直撥電話給教育局長，教育局長也耐

心回應。希望各機關首長秉持著民眾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的精神，處理

與民眾權益、福利有關的事情，好好溝通，多一點耐心與體諒，民眾的感

受會更好。(辦理機關：教育局、本府各機關) 

四、雖然警察局刁局長已升任警察大學校長，本人還是非常感謝刁局長於任內

對於臺中治安的貢獻。去(102)年底於霧峰區發生男童遭人綁架勒索案，

經過警方積極偵辦，終於昨(19)日宣告破案。針對臺中治安的突發案件，

我們很難完全事前控制，但是秉持著「有案必破，向黑道宣戰」這兩大原

則，必定能減少治安案件的發生而改善臺中治安。本人在此再次感謝警察

同仁的辛勞努力，才能順利破案。(辦理機關：警察局) 

五、昨(19)日有機車族至市府抗議本府「禁摩」(禁止行駛燃油機車)的規定，

其實禁行燃油機車的區域僅限於大宅門特區(水湳經貿園區)內的部分路

段，由於大宅門特區是低碳示範區域，相關建設包括清翠園均符合低碳原

則。再者，大宅門特區原本是水湳機場，汽、機車本就無法進入，因此區

域內禁行燃油機車並未妨害市民原有權益。而且距離確切執行的民國 110

年還有 7-8年時間，本府亦會針對受影響區域訂定相關獎勵汰換辦法，補

助民眾汰換為電動機車，所以媒體的片面報導所引起的民眾恐慌都不是正

確的。當然，本人希望各機關藉此事件記取教訓，首先，本事件被媒體簡

化為「禁摩」時，本府應立即說明，本人知道低碳辦公室執行長黃顧問很

努力說明，但時機點還是晚了一些。此外，媒體沒有義務詳細說明本府政

策，於是政策很容易在媒體簡化後引起民眾誤解。請各機關撰寫新聞稿時

要先思考，媒體可能會用什麼標題或可能產生什麼誤解，在新聞稿即先說

明以減少誤會及事先因應。(辦理機關：低碳辦公室、本府各機關) 

六、今年全國流感比率很高，本市在衛生局的努力下，流感比率約為全國的五

分之一，本市有此成績，本人肯定也感謝衛生局的努力。(辦理機關：本

府各機關) 

七、縣市合併前，原臺中縣有多個都市計畫，原臺中市只有一個，本人顧及全

市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應邊緣化，甚至以中部生活圈而言，臺中市扮演領頭

羊的角色，鄰近縣市彰化及南投的發展都必須考慮在內。因此，三年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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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金要求都發局規劃將大臺中之各都市計畫整合為一個大臺中的整體

都市計畫，但都發局迄今仍停留在研議辦理的階段，大臺中仍存在多個都

市計畫，原臺中市即將進行第四次通盤檢討，原臺中縣都市計畫仍未進行

整合，讓本人感到十分訝異。 

據了解，臺中港特定區都市計畫的解編，正由本府都發局辦理中，請儘速

洽辦以解民困。而實施自由經濟示範區後，臺中港特定區可釋出一千多公

頃的產業用地，這些都是對產業很重要的事情，才會讓本人再度思考應該

研擬一個大臺中的整體都市計畫。因此，請都發局儘速簽告，本市何時可

以有一個全市的都市計畫，若真的不可行，亦請提出理由說服本人，本人

是可以溝通、講理的人，簡化的整合計畫也可以，請都發局不要再拖延下

去，否則市長說的話就沒有任何價值，亦請黃副市長帶領都發局研議。(辦

理機關：都發局)  

八、最近研考會簽辦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的公文處理時效，本人不在此公布各

機關成績，該成績評比將函送各機關，請各機關注意公文處理時效，亦請

首長再費心了解，以維護民眾權益。(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各區公所) 

九、有關徐副市長認為，與里長溝通主要是出在橫向與縱向聯繫的問題，若各

機關需要橫向或縱向聯繫之協助，均可向府本部長官請求協助，以加強本

府執行效率。例如 BRT規劃於柳川設站，因為路寬關係為單向設站，需水

利署第三河川局配合，經徐副市長聯繫溝通，刻正處理中。交通局表示本

案目前面臨法令及工程困難的問題，正與第三河川局及水利局積極協調

中，若執行上仍有困難，請簽告一層共同研議解決方式。(辦理機關：交

通局、本府各機關) 

十、本人或副市長至各區里座談會之承諾事項，請各機關務必確實辦理、審慎

回復，亦請研考會落實管考，避免輕易解除列管，造成承諾事項未完成之

情況發生。(辦理機關：研考會、本府各機關) 

十一、 有關民政局「臺中市新住民業務執行情形」專案報告，建議民政局可先

了解新住民的需求是什麼，以提供新住民所需的服務。此外，新住民業務

涉及各機關權責，請各權責機關積極爭取中央經費，以照顧新住民，營造

本市成為新住民的友善城市。(辦理機關：民政局、本府各機關) 

十二、 有關財政局「臺中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情形」專案報告，其中

一個促參成功案例「市 81市場用地 BOT案」(即 IKEA宜家家居)，IKEA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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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可以提升整個城市的品味及帶動經濟發展，這類大型量販賣場具有經濟

磁吸效應，但也為鄰近地區帶來交通衝擊，同時面臨當地住戶提出回饋機

制的需求，如何兼顧產業發展、都市進步卻又避免負面影響，是本府後續

推動上值得思考的問題。另一方面，可鼓勵這類大型賣場往市中心更外環

的地點設置，以帶動原臺中縣區之發展機會。(辦理機關：財政局、本府

各機關) 

 

伍、散 會：上午 10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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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45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1月 20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西區平和段4-82地

號等34筆市有非公用土地及東區東勢子

段161建號等2棟市有非公用建物提案，

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送臺中市議

會審議。 

墊01 消防局 

為內政部消防署辦理103年山地鄉縣

（市）消防機關充實所轄部落居民裝備

器材補助計畫，補助經費新臺幣112萬

5,000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

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3年臺中

市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計畫」之經費

新臺幣382萬5,386元整，辦理先行墊付

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3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新社區公所

辦理「慶頌客庄-2014臺中市新社九庄媽

文化節」之經費新臺幣66萬元整，辦理

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